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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量授權 禁止翻印主辦：中華民國軟體資訊協會 協辦：社團法人臺灣勞動法推廣協會

講師：董昱邦 理事長 106/02

限量授權 禁止翻印

經歷：
 勞動部勞資爭議調解人考試合格- 獨任調解人
 社團法人臺灣勞動法推廣協會- 理事長
 社團法人臺北市弱勢族群發展協會- 理事長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勞動法推廣協會- 副秘書長
 鴻創法律勞務會計團隊-執案協理
 富宇勞動法律事務所- 勞務顧問
 鼎信會計師事務所- 勞務特聘講師
 台北科技大學- 勞動法與企業經營講師
 南投縣、嘉義市補教協會-勞動法講師
 三商、國泰、富邦保險公司-勞動法講師
 錠嵂、大成、永達保經公司-勞動法講師
 台北、新北、台中、彰化、高雄勞工局-調解委員
 獅子會、扶輪社、青商會-勞動法與企業經營講師

 著作：新新世代經營者必備的護身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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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假、例假、特休、變形工時…

一、第23條：應提供工資各項目計算方式明細

二、第24條：休息日加班費

三、第30條之1：彈性工時限制

四、第34條：明定輪班換班之休息時間

五、第36條：一例一休

六、第37條：國定假日(19天縮減為12天)

七、第38條：特別休假天數調整

八、第39條：明定休息日工資照給

限量授權 禁止翻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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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量授權 禁止翻印

因應一例一休上路勞動部將
增勞檢員至千人
政治中心／綜合報導2016-11-21 15:18

勞動部長郭芳煜回應表
示，勞動部已計畫於近
日向人事行政總處爭取
勞動檢查員人力，且在
這二周就會討論協商，
希望現在700多名的勞檢
員，能夠在明年元月增
加至100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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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年度施行的單周40小時勞基
法制度，將名詞立法以及加班
費給予的方式合法已便檢查制
度施行。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8 8 8 8 8 ? 例假

40H

休息日?
休假日?
免出勤日?
放假日?

限量授權 禁止翻印

休息日=六?

例假日=日?



2017/2/9

5

限量授權 禁止翻印

休息日=六?

例假日=日?

9

限量授權 禁止翻印

舊條文 新法

第二十三條
工資之給付，除當事人有特別約定或按
月預付者外，每月至少定期發給二次；
按件計酬者亦同。

雇主應置備勞工工資清冊，將發放工資、
工資計算項目、工資總額等事項記入。

工資清冊應保存五年。

第二十三條
工資之給付，除當事人有特別約定或按
月預付者外，每月至少定期發給二次，
並應提供工資各項目計算方式明細；按
件計酬者亦同。
雇主應置備勞工工資清冊，將發放工資、
工資各項目計算方式明細、工資總額等
事項記入。
工資清冊應保存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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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條文 新法

第二十四條
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
時間之工資依左列標準加給之：
一、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
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一以上。
二、再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
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二以上
。
三、依第三十二條第三項規定，延長工
作時間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倍發
給之。

第二十四條
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
之工資依下列標準加給：
一、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
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一以上。
二、再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
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二以上。
三、依第三十二條第三項規定，延長工作時
間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倍發給。
雇主使勞工於第三十六條所定休息日工

作，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
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一以上
；工作二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
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二以上。

前項休息日之工作時間及工資之計算，
四小時以內者，以四小時計；逾四小時至八
小時以內者，以八小時計；逾八小時至十二
小時以內者，以十二小時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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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
法
出
勤

限量授權 禁止翻印

違
法
出
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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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昱邦修定

工作日 休息日
國定
假日

特休假
例假日(合

法)
例假日(違

法)

加
班
費

稅
賦

加
班
費

稅
賦

加
班
費

稅
賦

加
班
費

稅
賦

加
班
費

稅
賦

加
班
費

稅
賦

1H~8H
前2H

NA
1.34

計入
46H加
班總工
時/免
稅

1 免稅 1 免稅 1+休

免稅

1+休 免稅
後6H 1.67

9H-12H
前2H 1.34 計入46H

加班總工
時/免稅

2.67 1.34 計入46H
加班總工
時/免稅

1.34 計入46H
加班總工
時/免稅

2+休 2+休 計入46H
加班總工
時/免稅後2H 1.67 2.67 1.67 1.67 2+休 2+休

備註

(1)勞基法32
(2)財政部

74/05/29台
財稅第
16713號

(3)財政部
69/06/12台
財稅第
34657(按月
定額給付之
加班費屬津
貼不得免稅)

(1)勞基法36、
24；未滿4H
以4H計、未
滿8H以8H計、
未滿12H以
12H計

(2)財政部
74/05/29台
財稅第
16713號

(1)行政院勞委員會
87/09//14台87勞動二字第
039675號

(2)未滿8小時以八小時計
(3)財政部74/05/29台財稅第

16713號

(1)勞基法
40(天災、
事變或突發
事件)

(2)行政院勞
工委員會
91/03/06勞
動二字第
0910010424
號

(3)財政部
74/11/13台
財稅第
24778號

(1)勞基法32、
40

(2)行政院勞
工委員會
91/03/06勞
動二字第
0910010424
號

(3)財政部
74/05/29台
財稅第
16713號

限量授權 禁止翻印

休息日

H 現行 1/1新法
1 100+34 100+134
2 100+34 100+134
3 100+68 100+168
4 100+68 100+168
5 100+68 100+168
6 100+68 100+168
7 100+68 100+168
8 100+68 100+168
9 168 268
10 168 268
11 168 268
12 168 268

未滿4小時以4小時計

未滿4小時以4小時計

不計入46H 計入46H

員工月薪24000元(時薪100元)，
每日正常工作時間為8小時，
每周六為休息日

新解釋令2.67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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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明固定每周一至周六到飲料店打工，每日
五小時，時薪150元，請問小明有沒有休息日
出勤疑慮?

小明每周總公時為：5*6=30H

低於法定40小時，週六工資如何計算?

限量授權 禁止翻印

加班之計算

• 報表
• M.6.7.加班費統計表(單位)

• M.6.13.加班費統計表(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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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條之一
舊條文 新法

第三十條之一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行業，雇主經工會同
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
意後，其工作時間得依下列原則變更：
一、四週內正常工作時數分配於其他工作
日之時數，每日不得超過二小時，不受前
條第二項至第四項規定之限制。
二、當日正常工時達十小時者，其延長之
工作時間不得超過二小時。
三、二週內至少有二日之休息，作為例假
，不受第三十六條之限制。
四、女性勞工，除妊娠或哺乳期間者外，
於夜間工作，不受第四十九條第一項之限
制。但雇主應提供必要之安全衛生設施。

依民國八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修正施行
前第三條規定適用本法之行業，除第一項
第一款之農、林、漁、牧業外，均不適用
前項規定。

第三十條之一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行業，雇主經工會同
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
意後，其工作時間得依下列原則變更：
一、四週內正常工作時數分配於其他工作
日之時數，每日不得超過二小時，不受前
條第二項至第四項規定之限制。
二、當日正常工作時間達十小時者，其延
長之工作時間不得超過二小時。

三、女性勞工，除妊娠或哺乳期間者外，
於夜間工作，不受第四十九條第一項之限
制。但雇主應提供必要之安全衛生設施。

依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修正
施行前第三條規定適用本法之行業，除第
一項第一款之農、林、漁、牧業外，均不
適用前項規定。

限量授權 禁止翻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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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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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條文 新法

第三十四條
勞工工作採晝夜輪班制者，其工作班次
，每週更換一次。但經勞工同意者不在
此限。
依前項更換班次時，應給予適當之休息
時間。

第三十四條
勞工工作採輪班制者，其工作班次，每
週更換一次。但經勞工同意者不在此限
。
依前項更換班次時，至少應有連續十一
小時之休息時間。
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十二月六日修正之
前項規定，其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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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條文 新法

第三十六條
勞工每七日中至少應有一日之休息，作
為例假。

第三十六條
勞工每七日中應有二日之休息，其中一日為
例假，一日為休息日。
雇主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
一、依第三十條第二項規定變更正常工作時
間者，勞工每七日中至少應有一日之例假，
每二週內之例假及休息日至少應有四日。
二、依第三十條第三項規定變更正常工作時
間者，勞工每七日中至少應有一日之例假，
每八週內之例假及休息日至少應有十六日。
三、依第三十條之一規定變更正常工作時間
者，勞工每二週內至少應有二日之例假，每
四週內之例假及休息日至少應有八日。

雇主使勞工於休息日工作之時間，計入
第三十二條第二項所定延長工作時間總數。
但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雇主使勞工於
休息日工作之必要者，其工作時數不受第三
十二條第二項規定之限制。

限量授權 禁止翻印

要 旨：

令釋勞動基準法第 36 條，例假之安排以每七
日為一週期，每週期內至少應有一日例假，除
有令釋情形，經事前徵得勞工同意，原則上勞
工不得連續工作逾六日，又調整例假之原因結
束後，勞工不得連續工作逾六日全文內容：核
釋勞動基準法第三十六條規定：「勞工每七日
中至少應有一日之休息，作為例假。」該例假
之安排，以每七日為一週期，每一週期內至少
應有一日例假，原則上勞工不得連續工作逾六
日。

勞動條 3字第 1050132134 號令民國 105 年 09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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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事前徵得勞工同意後（同意書範例
如附件），限於二週期內適當調整原定之例假，其間隔至多十
二日：

一、年節、紀念日、勞動節日及其他由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應放
假之日，屠宰業或承載旅客之運輸業，為因應公眾之生活便利，
致有使勞工連續工作逾六日之必要。

二、因勞工從事工作之地點具特殊性（如海上、高山或偏遠地
區等），其交通相當耗時，致有連續工作逾六日之必要。

三、因勞工於國外、船艦、航空器、闈場或電廠歲修執行職務，
致有連續工作逾六日之必要。

勞工之例假經調整後，連續工作逾六日者，雇主應考量其健康
及安全。調整例假之原因結束後，勞工不得連續工作逾六日。

本解釋令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十月一日生效。

勞動條 3字第 1050132134 號令民國 105 年 09 月 10 日

限量授權 禁止翻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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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基法第36條規定-例假+休息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例假 工作日 工作日 工作日 工作日 工作日 工作日

工作日 例假 工作日 工作日 工作日 工作日 工作日

1 2 3 4 5 6

7

違
法

休息日

7天內一定要有2天休假？
不一定，可以上班6天，但會產生休息日出勤的加班費。

限量授權 禁止翻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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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第一周 工作 工作 休息 工作 例假 工作 工作

第二周 工作 工作 休息 工作 例假 工作 工作

 2周：每七日應有一日之例假，每二週內例假及休息日至少四日。
 二週內二日之正常工作時數，分配於其他工作日。
 其分配於其他工作日之時數，每日不得超過二小時。但每週工作總

時數不得超過四十八小時。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第一周 10 休息 10 10 例假 10 8

第二周 8 休息 8 8 例假 8 免出勤

限量授權 禁止翻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第一周 工作 工作 工作 工作 工作 休息/工作 例假

第二周 工作 工作 工作 工作 工作 休息/工作 例假

第三周 工作 工作 工作 工作 工作 休息/工作 例假

第四周 工作 工作 工作 工作 工作 休息/工作 例假

第五周 工作 工作 工作 工作 工作 休息/工作 例假

第六周 工作 工作 工作 工作 工作 休息 例假

第七周 工作 工作 工作 工作 工作 休息 例假

第八周 休息/工作 休息/工作 休息/工作 休息/工作 休息/工作 休息 例假

1.將8週內正常工時加以分配；
2.每日之正常工時不得超過 8小時；
3.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48小時；
4.每八週內之例假及休息日至少應有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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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條文 新法

第三十七條
紀念日、勞動節日及其他由中央主管機
關規定應放假之日，均應休假。

第三十七條
內政部所定應放假之紀念日、節日、勞
動節及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放假之
日，均應休假。
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十二月六日修正

之前項規定，自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日施
行。

限量授權 禁止翻印修法後仍放假 修法後「不」放假

勞基法第37條規定-國定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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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定假日遇例假、休息日？

勞動條 3字第 1030130894 號令

發文日期：民國 103 年 05 月 21 日

依勞動基準法（以下稱本法）第37條及本法施行
細則第23條第3項第9款規定，指定本法第37條及
本法施行細則第23條規定應放假日，適逢本法第
36條規定之例假或其他無須出勤之休息日，應於
其他工作日補休，並自中華民國104年1月1日生效。
另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0年9月26日（90）台勞動二
字第0046762號函，自104年1月1日停止適用。

限量授權 禁止翻印

有排班出勤 原定不出勤

不出勤 工資照給 無工資請求權

出勤 原工資+1倍工資 2倍工資

國定假日計薪方式

 原已排定出勤者：免除出勤義務（放假），工資照原排班時數給。
原已排定出勤者：徵得勞工同意者可安排出勤（加班），除原約定

時數工資外再加給一倍工資。
 原已排定不出勤者：無出勤義務，本約定無工資。
 原已排定不出勤者：徵得勞工同意者可安排出勤（加班），計給倍

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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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法前 修法後

限量授權 禁止翻印

特別休假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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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條文 新法

前項之特別休假期日，由勞工排定之。但雇主基
於企業經營上之急迫需求或勞工因個人因素，得
與他方協商調整。
雇主應於勞工符合第一項所定之特別休假條件時
，告知勞工依前二項規定排定特別休假。
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
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
雇主應將勞工每年特別休假之期日及未休之日數
所發給之工資數額，記載於第二十三條所定之勞
工工資清冊，並每年定期將其內容以書面通知勞
工。
勞工依本條主張權利時，雇主如認為其權利不存
在，應負舉證責任。
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十二月六日修正之本條規定，
自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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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打工時數

正職全年時數
╳休假天數╳8小時

8時╳26週

80時╳26週
╳7天特休╳8小時

範例：
小明每兩週上班一天8小時，試問明年度特休天
數?

=5.6小時特休

限量授權 禁止翻印

舊條文 新法

第三十九條
第三十六條所定之例假、第三十
七條所定之休假及第三十八條所
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
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
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因
季節性關係有趕工必要，經勞工
或工會同意照常工作者，亦同。

第三十九條
第三十六條所定之例假、休息日、第三十七條所
定之休假及第三十八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
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
者，工資應加倍發給。因季節性關係有趕工必要，
經勞工或工會同意照常工作者，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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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條文 新法

第七十四條
勞工發現事業單位違反本法及其
他勞工法令規定時，得向雇主、
主管機關或檢查機構申訴。
雇主不得因勞工為前項申訴而予
解僱、調職或其他不利之處分。

第七十四條
勞工發現事業單位違反本法及其他勞工法令規定時，
得向雇主、主管機關或檢查機構申訴。

雇主不得因勞工為前項申訴，而予以解僱、降調、減
薪、損害其依法令、契約或習慣上所應享有之權益，
或其他不利之處分。
雇主為前項行為之一者，無效。
主管機關或檢查機構於接獲第一項申訴後，應為必要
之調查，並於六十日內將處理情形，以書面通知勞工。
主管機關或檢查機構應對申訴人身分資料嚴守秘密，
不得洩漏足以識別其身分之資訊。
違反前項規定者，除公務員應依法追究刑事及行政責
任外，對因此受有損害之勞工，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主管機關受理檢舉案件之保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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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條文 新法

第七十九條
有下列各款規定行為之一者，處新臺幣二
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第七條、第九條第一項、第十六
條、第十九條、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二
十二條至第二十五條、第二十八條第二項
、第三十條第一項至第三項、第六項、第
七項、第三十二條、第三十四條至第四十
一條、第四十六條、第四十九條第一項、
第五十六條第一項、第五十九條、第六十
五條第一項、第六十六條至第六十八條、
第七十條或第七十四條第二項規定。
二、違反主管機關依第二十七條限期給付
工資或第三十三條調整工作時間之命令。
三、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四十三條所定
假期或事假以外期間內工資給付之最低標
準。

違反第三十條第五項或第四十九條第五項
規定者，處新臺幣九萬元以上四十五萬元
以下罰鍰。

第七十九條
有下列各款規定行為之一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
下罰鍰：
一、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二十二條至第二十五條、第三
十條第一項至第三項、第六項、第七項、第三十二條、第三十
四條至第四十一條、第四十九條第一項或第五十九條規定。
二、違反主管機關依第二十七條限期給付工資或第三十三條調
整工作時間之命令。
三、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四十三條所定假期或事假以外期間
內工資給付之最低標準。
違反第三十條第五項或第四十九條第五項規定者，處新臺幣
九萬元以上四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違反第七條、第九條第一項、第十六條、第十九條、第二十
八條第二項、第四十六條、第五十六條第一項、第六十五條第
一項、第六十六條至第六十八條、第七十條或第七十四條第二
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有前三項規定行為之一者，主管機關得依事業規模、違反人
數或違反情節，加重其罰鍰至法定罰鍰最高額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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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法上路目前政策一日三變，最後規定以新法為主。

諮詢專線：0953-151-415
hclagm@gmail.com

董老師的LINE


